
五邑司徒浩中學通告 2022/2023年度第 3號 

有關「自攜裝置」（BYOD）電子學習政策 - 「可接受使用政策」 

敬啟者： 

  本校已於上年度推行「自攜裝置」（BYOD）電子學習政策及已完成整個採購自攜裝置的

程序，同學現可經老師要求下攜帶已登記的平板電腦回校進行學習活動。 

  與此同時，我們亦需要建立一個有利同學學習的環境，確保同學善用電子工具，讓每一

課堂順暢高效及校園生活和諧有序。此「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e Policy, AUP）旨

在確保同學在校園內正確使用電子工具、互聯網絡及通訊，培養同學成為負責任的數碼公民。 

  因此，家長及同學必須詳閱學校「可接受使用政策」、明白其規定及限制、了解訂立政

策的目的及違反政策所帶來的後果。 

  現特奉函 台端，敬請查照。請於九月十六日（星期五）或以前回覆此通告為荷。如有任

何查詢，可致電 2952 9019與資訊科技支援組袁永鍵老師查詢（內線 973）。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啟 

 （陳麗儀）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 

回   條 

（通告 2022/2023年度第 3號） 

敬覆者： 

  本人知悉有關「自攜裝置」（BYOD）電子學習政策 -「可接受使用政策」。 

  此覆  

陳校長 

使用承諾 

作為學生，我已閱讀及明白此自攜平板電腦計劃之「可接受使用政策」。我承諾遵守守則，

如有違反，我將失去使用學校無線網絡及/或攜帶裝置回校的權利，並可能面對相關的懲處。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     ) 

 

作為家長，我已閱讀及明白此自攜平板電腦計劃之「可接受使用政策」。我同意子弟有責任

遵守守則，亦同意校方必須執行相關政策。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五邑司徒浩中學 

2022-2023年度 

學生攜帶平板電腦回校之「可接受使用政策」 

 

1. 引言 

 

為配合發展電子學習以提升學與教效能之大方向，本校自2016學年開始，校內每個課室、特別

室、操場及活動室均具備無線網絡覆蓋；此外，學校亦添置平板電腦作教學試驗，以提升教學

效能及促進自主學習。由2020-21學年開始，為配合課堂內之電子學習，本校推行「自攜平板

電腦（BYOD）計劃」，讓學生於課堂內外持續運用電子裝置輔助學習。 

 

2. 目標 

 

「可接受使用政策」旨在讓學生在一個安全及有規範的環境下正確使用平板電腦，防止不合法、

不負責任、不符合倫理規範或破壞性的網路活動發生。家長及學生必須詳閱學校「可接受使用

政策」和明白其規定及限制，了解違反政策所帶來的後果。家長及學生必須同意本政策，簽署

同意書後，方可於校內使用平板電腦。 

 

3. 協議 

 

此「可接受使用政策」須由家長／監護人、學生及學校三方持分者共合協議，使政策取得最大

成效。 

 

家長／監護人  

本人作為本校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 已詳閱和同意遵守本校使用平板電腦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 允許子女使用互聯網及本校的電腦系統。將與子女討論條文及保證他們明白政策及本校

校規對使用互聯網的重要。 

 

學生 

本人作為五邑司徒浩中學學生， 

➢ 已詳閱學校使用電子工具的「可接受使用政策」和明白其規定及限制。 

➢ 承諾只於和課程相關的活動中及上課時在老師的准許下使用平板電腦。 

➢ 承諾使用學校的電腦系統及互聯網時，遵守「可接受使用政策」。 

 

學校 

➢ 為協助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技術，提供受到互聯網過濾軟件保護的有效及高速的互聯網

連接。 

➢ 引導學生如何安全地、正確地及負責任地使用平板電腦和互聯網。 

 

4. 「可接受使用政策」 

 

政策加強學生保管、用電、使用及資訊素養各方面的知識。 

 

保管 

➢ 每部透過學校購買的平板電腦已登記於學校的流動裝置管理系統（MDM）內，如學生發

現裝置上的設定出現問題，須立即聯絡學校「資訊科技支援組」處理。 

➢ 如學生被發現於學校內使用未有登記的裝置，學校將通知家長親自取回有關裝置。 

➢ 學生須妥善保管裝置，不使用時應放於已上鎖的抽屜內，若學生的自攜裝置有任何損失、

損壞或被偷竊，學校未能承擔任何責任。 



 
 

➢ 學生應自行保管其平板電腦，學校強烈建議學生必須為其裝置購置保護套作保護之用。 

 

用電 

➢ 學生須自行負責平板電腦電池的維護和充電。 

➢ 為確保學習效能，學生需要每天回校前將其平板電腦之電池充滿。 

 

使用守則 

➢ 學生於課堂時間內，只可在老師的監督下，使用學校認可及批准的裝置。 

➢ 於非課堂時間，學生只可在老師許可下，使用其裝置作學習用途。 

➢ 學生只可使用學校認可的應用程式。 

➢ 所有應用程式必須由學校的資訊科技支援組核准後才可安裝。 

➢ 學生只能在老師的允許下，於學校使用電郵或其他通訊軟件。 

➢ 學生必須使用學校的無線網絡（Wi-Fi），不可使用個人電訊網絡（如：3G/4G/5G）。 

➢ 學校保留審查學生瀏覽不屬於教育網站的權利。 

➢ 學生只能在老師批准下開啟音頻檔案，並應保持適當的音量。 

➢ 學生必須遵守版權法。 

➢ 學生不可下載任何遊戲或非教學程式。 

➢ 未經老師的許可，學生不可錄影、錄音或拍照。 

➢ 學生不可出版、瀏覽或分發非法資料，包括以下內容：騷擾、跟踪、恐嚇、威脅、人身攻

擊、淫穢、褻瀆及粗俗語言。 

➢ 學生不應與其他人分享個人的用戶名稱和密碼。 

➢ 學生不可非法改裝個人的平板電腦。 

➢ 學生不應登入他人的電子文件、電子郵件及其他電子通訊戶口。 

 

資訊過濾及裝置管理 

➢ 學校會透過防火牆及流動裝置管理系統（MDM），過濾學生透過裝置從互聯網所取得的

資訊。然而，於某些特殊情況下，學生可能從互聯網上取得未能過濾的不當資訊。 

➢ 如學生遇到以上情況，應立即通知老師或學校資訊科技人員。 

➢ 於學校內使用無線網絡，學生的互聯網瀏覽紀錄會被儲存以用作網絡保安之用。 

➢ 所有於學校使用的裝置必須先經學校資訊科技支援組登記，方可於校內使用。 

➢ 學校「資訊科技支援組」會定期為每部已登記的平板電腦進行系統更新及維護。 

 

5. 違反守則的懲處 

 

➢ 自攜平板電腦（BYOD）計劃是學校應教育局政策而特別推行。學生如違反本守則，將有

機會面對校內懲處包括口頭警告、扣分、警告信及被暫時禁止攜帶裝置回校等。 

➢ 若學生被發現於校內瀏覽不當資訊而未有通知老師，學校保留處分該學生的權利。 

➢ 如學校有合理原因相信學生已違反本守則或校規，學校有權檢查或暫時沒收學生的裝置。 

➢ 根據不同的違規情況，學校保留向學生採取不同懲處的權利。 

 

 


